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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57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

2015-104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反馈意见的

公 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

书》（151513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查，要求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规定

期限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及时组织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审查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董事会将根据非公开发行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642

证券简称：申能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36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淮北申皖发电有限公司第一台机组

顺利投产的公告

2015年12月24日，公司控股51%的淮北申皖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皖发电公

司” ）第一台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申皖发电公司主要负责安徽淮北平山电厂一期工程的建设及生产经营。 该项目建设

规模为2台66万千瓦级国产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是国家“皖电东送” 工程的主要项目

之一，于2013年10月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 申皖发电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0万元，

由公司、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和安徽神源煤化工有限公司按51%、24.5%和24.5%比

例共同投资。

该机组的投产将进一步提升公司主业竞争力。 预计项目第二台机组将于2016年上半

年投产。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097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2015-081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拨付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工

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长经开管发[2015]98号）的相关要求，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计划拨付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度工业发展专项

资金7012万元。

公司于2015年12月18日收到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拨付的工业发展专项资金

4,000万元。 于2015年12月22日经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函件批复 （长经开招函

[2015]29号），明确该专项资金用途为对公司2015年度工程机械产业发展贷款贴息。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将其相应确认为营业

外收入，预计将对公司2015年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仍须以会计师事务

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

000591

公告编号：

2015-88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业绩承诺补偿款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涪陵西部医药公司的公告》（公告

2012-38）之内容，公司子公司重庆市涪陵区桐君阁西部医药商城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涪陵西部医药公司）于2015年12月22日收到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涪陵西部医药公司业

绩承诺的补偿款人民币955万元。 至此，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对涪陵西部医药公司2015年度

承诺业绩的补偿履行完毕。 业绩承诺补偿款拟计入资本公积，对2015年度利润无影响。 具

体会计处理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530

证券简称：交大昂立 公告编号：临

2015-068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4日发布了《上海交大

昂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披露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

股票自2015年8月4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公司于2015年9月7日、10月8日披露了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7日、

10月8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公司于11月6日披露了《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5年11月6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二个月。停牌期

间， 公司于2015年8月11日、8月18日、8月25日、9月1日、9月14日、9月21日、9月28日、10月

14日、10月21日、10月28日、11月4日、11月13日、11月20日、11月27日、12月4日、12月11

日、12月18日发布了《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11月28日发

布了《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补充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工作。 公司完成要约申

请文件内容的补充，并反馈境外监管机构，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由于相关工作还

在进展过程中，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

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组进展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刊登的公

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980

证券简称：金马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76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接公司实际控制人铁牛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牛集团” ）通知，铁牛集团正在筹划涉及本公司购买资产的重大事

项。 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0980，证券简称：金马股份）已于2015年9月29日（星期二）开

市起停牌，经之后确认，该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0月9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具体内

容详见2015年9月29日、10月9日、10月16日、10月23日、10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54）、《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55）、《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5-058）、《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1）、《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63）。

2015年11月6日，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公司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长股票停牌时间，并发布了《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64），2015年11月13日、11月20日、11月27日、12月4日公司

发布了《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65）、《公司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66）、《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5-067）、《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2015-068）， 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2015年12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公司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停牌期满后申

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69），公司拟对交易方案进行调整，即在原购买方案

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本次重组购买资产的范围，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将包括浙江众泰汽车制

造有限公司100%股权及众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100%股权。由于本次重组拟购买资产的

范围扩大，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量相应增加，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导致公司不能

在预定时间内按照相关规定披露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 公司已将该等事项提交2015年

12月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继续停牌申请，并承诺在2016年3月29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要求披露重大资

产重组信息。12月11日，12月18日公司发布了《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5-072）、《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73）。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与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天

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评估机构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等相关方正积

极商讨、论证并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中介机构正在进行尽职调查、评估，因相关工

作正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

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中海发展 股票代码：

600026

公告编号：临

2015-087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2015年12月2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

具的 《关于对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购买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5]

204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问询函的相关要求，本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

认真分析及回复，现对《问询函》中提及的问题回复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内容中出现的简称均与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购买预案（修订稿）》中的释义内容相同）：

问题1、预案显示，本次交易完成后大连远洋将并入公司。大连远洋拥有较多VLCC（大型油轮），注入

公司后公司VLCC船队的运力占比会将得到显著提升。（1）请公司结合近年原油和天然气价格趋势、消费

情况、商业库存及国家战略储备情况，分析以能源运输为主业对公司盈利产生的影响;（2）请从COA合同

获取、成本控制和大小船型市场投放等三方面补充披露大连远洋注入后对公司油轮运输业务带来的积极

影响。

答复：

一、对大连远洋注入后对公司的影响情况的回复

（一）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1、原油和天然气的价格趋势

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经历了较大的价格波动，国际原油价格自2014年6月起持续下跌，近期国际原

油价格已接近10年以来的最低。 2013年、2014年和2015年1-9月，WTI原油均价分别为98.02美元/桶、

92.91美元/桶和51.06美元/桶。 2015年全年国际原油市场处于低位，未来1-2年内国际原油价格长期低位

徘徊的可能性较大。

因国际油价持续低位运行加之国内液化天然气市场供应充足而需求疲弱，2015上半年， 国内液化天

然气价格呈下滑趋势。 数据显示，2015年初国内液化天然气均价为5,034元/吨，年中均价为3,889元/吨，

下跌22.75%；2015上半年国内液化天然气市场总体均价为4,459元/吨，较2014上半年下跌292元/吨。

2、原油和天然气的消费情况

2014年，全球石油消费9,208.6万桶/日，同比增幅为80万桶/日，增长0.8%，而中国石油消费录得全球

能源消费的最大增加（39万桶/日）。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5年前9个月石油进口量攀升至2.49亿吨，同

比增幅达到8.8%，其中7月份单月进口3,071万吨，创中国单月最高纪录。

天然气作为清洁低碳能源，在温室气体减排、改善环境方面一直受到各方重视。 当前社会对环保诉求

日益高涨，能源、经济和社会的清洁化转型已经迫在眉睫，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仍然拥有很好的发展空

间。2014年，全球天然气消费33,930亿立方米，增长0.4%。经合组织成员国和新兴经济体的天然气消费增

长均低于平均水平，美国、中国和伊朗的消费均在2014年大幅增长，其中中国的增速达8.6%。 预计未来五

年，世界天然气需求增速可反弹至2%，至2020年世界天然气需求量将达到3.96万亿立方米。 国务院颁布

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提出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坚持增加供应与提高能效相结

合，加大液化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进口力度，加强供气设施建设，有序拓展天然气城镇燃气应用。 经综合

测算，2020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可达4,000亿立方米。

3、原油和天然气的商业库存情况

据国际能源署消息，2015年9月份，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其它地方强劲的石油生产，发达国家的原

油库存总数已达30亿桶。 国际能源署表示，尽管世界燃油需求出现了五年来的最快增长，但由于伊拉克、

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创纪录的石油供应，巨大的石油库存出现了扩张。

虽然天然气的消费量增速明显不及往年，但天然气库存大量增加。 主要是因为天然气产量增速依然

相对稳定，我国天然气的库存量相对往年的库存量已经由20亿立方米增加至70亿立方米。

4、国家战略储备情况

目前，我国石油储备一期工程包括舟山、镇海、大连和黄岛等四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总储备库容为

1,640万立方米，储备原油1,243万吨（9,000余万桶）。 国家发改委关于总库容达2,680万立方米的第二

批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的规划也已经完成。目前，我国政府战略原油储备只够使用8.9天，商业原油储备

可用13.8天，全国原油储备的静态能力总共约为22.7天，远低于国际能源署设定的90天的安全标准。因此，

我国为了实现90天的石油消费量的战略储备，尚需大幅提高石油储备量。除石油战略储备外，我国目前尚

没有战略天然气储备库。

因此，从近期原油和天然气价格趋势、消费情况、商业库存及国家战略储备情况来看，价格下降刺激

了需求增长，既有商业库存的新增需求，也有国家增加战略储备的需求。 因此，在当前较为旺盛的原油和

天然气运输需求市场环境下，油气运输行业向好，有利于保持相对较高的运价水平。 此外，天然气运输通

常采用项目绑定的运营模式，运价受天然气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小，在油运市场遭遇行业周期波动时，天然

气运输可以有效提升公司抗行业周期性，保证稳定的盈利能力。

综上所述，在行业发展环境和国家政策的多重因素支持下，以能源运输为主业有利于公司提升盈利

能力，并且降低行业周期对公司盈利水平影响程度，提高公司盈利状况的稳定性。

（二）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1、整合后对COA合同获取能力及客户服务能力的影响

COA合同获取能力主要取决于船队规模及是否可以满足客户多样化、长期的运力需求。 大连远洋注

入公司后，新中海发展的运力规模将得到显著提升，客户服务能力也将有进一步增强。 具体表现为以下方

面：

（1）整合后新公司在全球运力规模排名上一举成为全球第一：

资料来源： Clarksons，统计口径自有运力+订单

整合后新公司的自有运力与订单总计将成为全球第一，载重吨达到1,903万吨。而整合前中海发展与

大连远洋自有运力与订单合计规模分别位居世界第13与第9。

（2）整合后新公司VLCC船队规模大幅提升，一举成为世界第二：

资料来源： Clarksons，统计口径自有运力+订单

整合后新公司的VLCC的自有运力与订单合计规模达到世界第二，载重吨1,338万载重吨。 而整合前

大连远洋全球排名第8，中海发展全球排名第11。

（3）大连远洋注入公司后，公司将拥有包括VLCC、苏伊士级、阿芙拉级、巴拿马级等各型油轮，具体

如下表所述：

整合后新公

司

VLCC

油

轮

苏伊士油

轮

阿芙拉型油

轮

巴拿马型油

轮

灵便型油

轮

通用型油

轮

LNG

自有运力

（

万 载

重吨

）

935.72 47.78 109.55 176.09 137.21 0.63 74.77

在建运力

（

万 载

重吨

/

万立方

米

）

402.60 - 22.80 55.47 15.00 - 179.95

合计

（

万 载

重吨

）

1,338.32 47.78 132.35 231.56 152.21 0.63 254.72

平均船龄

（

年

）

4.84 11.46 6.35 7.76 7.64 3.02 N.A

注：在建运力统计至2018年

（4）整合后新公司不仅在控制运力规模上有显著的提升，与原有客户的合作也将更加深入，将大幅

减轻运力规模对公司未来获取新的COA合同能力的制约，对公司维持现有客户资源并开拓国内外优质客

户带来重要的积极影响。

通过两大集团油运资源的整合，新公司有条件着力布局全球市场，借助新的海外经营网络，实现市

场、运营管理网络和资源整合的“全球化” ，更好的呈现“客户全球化” 的布局。 各区域网点将发挥各自地

域和时区优势，以本部的总体战略为导向，协同经营，高效运作保证整个船队的全天候、全时段运作和管

理，尽可能的满足客户的全方位需求。

与网点布局全球化相对应， 合理的业务全球化布局可以规避过度依赖单一地区货源带来的市场风

险，实现海外网点业务与本部业务的有机互补。 同时随着公司的客户数量增加、公司客户结构的不断完

善、公司货源渠道的整合提升，在整合完成后，公司将进一步结合不同区域市场的运价走势，通过长短航

线、即期与期租操作配合，使得船队经营、运力投放更加灵活，有利于公司在市场波动中获取更大的经营

效益，提升整体油轮运输业务的长期效益。

2、成本控制的影响

大连远洋注入公司后，通过统筹各项资源的优化配置，将有效释放油气业务整合在成本控制上的协

同效应。 例如在采购成本方面，将显著提高供应商的集约化程度，有利于进一步优化采购决策、改善供应

商管理机制、提高公司的议价能力，进而降低燃油、备件等采购成本；在运输成本方面，公司船队规模显著

增加，各类型船舶数量得以满足各运输区域、客户的差异化需求，能够通过合理的船舶摆位，灵活的开展

自营、COA经营、期租等多样化经营方式，减少船舶空载率，从而降低单位运输成本。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一）公司在重组预案“第六章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之“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盈利能力的

影响” 中对本次交易完成后以能源运输为主业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进行了补充披露。

（二）公司在重组预案“第六章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之“一、本次交易对公司主营业务的

影响” 中从COA合同获取、成本控制和大小船型市场投放等三方面对大连远洋注入后对公司主营业务的

影响进行了补充披露。

问题2、燃油、润油成本是航运企业的重要经营成本，如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公司船舶航次成本上升，

将直接影响拟收购标的公司的盈利水平。 请公司就原油、燃油、润油等单价成本的波动对标的公司净利润

的影响作敏感分析，量化说明成本压力。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答复：

一、原油、燃油、润油等单价成本的波动对标的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一）燃料价格变动分析

燃油和润油（如机油及其他润滑油等）成本是航运企业的重要经营成本，燃油和润油价格波动的不

确定性，将导致船队经营成本随之波动，从而影响船队盈利能力。 过去几年，国际原油价格总体呈现逐年

下降的走势，船用燃油和润油价格走势基本与原油市场价格走势相吻合。 由于原油价格的变动与燃油及

润油价格变动不具有直接相关性，因此分析燃油及润油价格变动对于拟购买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成本变动

的影响更具有可行性。

2013年，由于全球经济复杂多变、地缘政治不稳、市场投机导致国际油价宽幅振荡。 WTI和布伦特原

油价格走势出现分化，WTI油价略有回升，布伦特油价小幅回落。 WTI原油现货2013年均价为98.02美元/

桶， 同比上升3.80美元/桶； 而布伦特现货2013年均价为108.66美元/桶， 同比下降约3美元/桶； 新加坡

380CST燃料油的2013年均价为615.93美元/吨，同比下降约45美元/吨。

2014年国际油价总体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前三季度仍处于相对高位，第四季度开始国际油价加速

下跌。WTI原油年均价为92.91美元/桶，同比下降5.11美元/桶，而布伦特原油年均价为99.45美元/桶，同比

下降9.21美元/桶，新加坡380CST燃料油全年均价为554美元/吨，同比约降63美元/吨。

2015年1-9月国际油价保持低位，1-9月份，WTI原油价格均值为51.06美元/桶，同比下降48.56美元/

桶；布伦特原油均价为56.60美元/桶，同比下降50.40美元/桶；同期新加坡380CST燃料油均价为313.63美

元/吨，同比下降287.90美元/吨。

（二）燃油价格波动对标的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大连远洋主要从事液体散货远洋运输业务，经营油轮运输、LNG运输、LPG运输等，燃油成本占主营

成本比重较大，最近两年及一期，大远公司/大连远洋燃油及润油成本情况如下：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2013

年

燃油成本

（

万元

） 72,589.00 146,664.58 152,436.94

占主营成本比例

（%） 26.07% 37.42% 38.57%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2013

年

润油成本

（

万元

） 2,355.01 4,996.00 5,758.00

占主营成本比例

（%） 0.85% 1.27% 1.46%

燃油成本是拟购买标的公司一项重要成本，最近两年及一期，燃油成本占大远公司/大连远洋主营业

务成本的比例分别为38.57%、37.42%和26.07%， 燃油价格的波动对大远公司/大连远洋主营业务成本产

生较大的影响。

以2014年燃油成本为基础计算，2014年大远公司/大连远洋营运船舶累计消耗燃油40.5230万吨，平

均耗油单价590.06美元/吨，合计燃油成本为146,664.58万元，燃油价格每上涨1%，将增加拟购买标的公

司主营业务成本1,466.65万元。

燃油价格变动对大远公司/大连远洋净利润影响的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如下表：

单位：百万元

燃油价格变动幅度

对应合并口径净利润金额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2013

年

-10% 705.07 -257.25 -792.14

-5% 668.77 -330.58 -868.36

-1% 639.74 -389.24 -929.34

0 632.48 -403.91 -944.58

1% 625.22 -418.58 -959.82

5% 596.19 -477.24 -1,020.80

10% 559.89 -550.58 -1,097.02

最近两年及一期，润油成本占大远公司/大连远洋主营成本中所占比例较低,不足1.5%。

以2014年润油成本为基础计算，2014年大远公司/大连远洋合计润油成本为4,996万元，润油价格每

上涨1%，将增加拟购买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成本约50万元。

润油价格变动对大远公司/大连远洋净利润影响的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如下表：

单位：百万元

润油价格变动幅度

对应合并口径净利润金额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2013

年

-10% 634.84 -398.91 -938.82

-5% 633.66 -401.41 -941.70

-1% 632.72 -403.41 -944.00

0 632.48 -403.91 -944.58.

1% 632.24 -404.41 -945.16

5% 631.30 -406.41 -947.46

10% 630.13 -408.91 -950.34

以上分析是在假设燃油及润油价格变动而运价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考虑所得税影响后所计算的合

并口径净利润对油价变动的静态敏感性分析。

（三）燃油价格波动对整合后中海发展经营业绩的影响

整合完成后，中海发展主要从事油品运输业务、LNG运输业务，燃油成本占主营成本比重较大。 根据

以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未经审计的模拟合并财务数据，2015年1-9月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模拟合并

燃油成本为161,882.98万元，模拟合并润油成本为7,961.09万元，占模拟合并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分别

为27.78%和1.37%。

以2015年1-9月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未经审计的模拟合并财务数据为基础计算，在其他因素不发

生变化的情况下，燃油价格每上涨1%，将增加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成本1,618.83万元；润油价格每上涨1%，

将增加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成本79.61万元。

燃油价格变动对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模拟合并净利润影响的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如下表：

单位：百万元

燃油价格变动幅度

对应模拟合并口径净利润金额

2015

年

1-9

月

-10% 2,115.53

-5% 2,054.82

-1% 2,006.26

0 1,994.12

1% 1,981.98

5% 1,933.41

10% 1,872.71

注：燃油价格变动对净利润的影响额按25%企业所得税率简化计算。

润油价格变动对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模拟合并净利润影响的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如下表：

单位：百万元

润油价格变动幅度

对应模拟合并净利润金额

2015

年

1-9

月

-10% 2,000.09

-5% 1,997.10

-1% 1,994.71

0 1,994.12

1% 1,993.52

5% 1,991.13

10% 1,988.15

注：润油价格变动对净利润的影响额按25%企业所得税率简化计算。

以上分析是在假设燃油及润油价格变动而运价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所计算的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

模拟合并净利润对油价变动的静态敏感性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燃油价格变动对重组完成后公司

净利润有一定影响，润油价格变动对重组完成后公司净利润影响相对较小。

二、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在重组预案“重大风险提示” 、“第七章 风险因素” 之“三、业务与经营风险” 之“（一）成本风

险”中就有关原油、燃油、润油等单价成本的波动对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净利润的敏感性分析进行了补充

披露。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燃油和润油价格变动对拟购买标的公司和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经营

业绩会造成一定影响，公司已就上述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并补充披露。

问题3、预案显示，拟出售标的存在对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应收往来款及借款债务，上述款项在本

次交易后将形成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1）请列明往来款及借款明细金额并说明上

述情况是否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办法》的相关要求；（2）请补充说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解决时间、具体

解决安排，是否会对本次交易构成障碍。 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答复：

一、拟出售标的公司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应收往来款及借款债务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拟出售的标的资产为中海发展持有的完成内部散运整合后的中海散运100%股

权，根据中海发展的说明，截至2015年9月30日，中海散运及其子公司、内部散运整合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

对中海发展及其子公司的借款债务及往来款情况如下：

（一）中海发展及其子公司向中海散运及其子公司、内部散运整合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贷款共

计41.85亿元人民币及1.8424亿美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贷款人 借款人 金额 借款期限

货币单位

：

人民币元

1

中海发展

中海散运

19.5

亿

2011.8.31-2018.8.8

2

中海散运

6.399

亿

2014.12.26-2017.12.2

6

3

中海散运

1

亿

2015.4.13-2015.11.16

4

中海散运

3

亿

2012.10.29-2022.8.8

5

中海散运

6

亿

2012.11.19-2022.8.8

6

中海散货运输

（

上海

）

有限公司

3.601

亿

2014.12.26-2017.12.2

6

7

中海散货运输

（

上海

）

有限公司

1.35

亿

2014.12.25-2017.12.2

5

8

中海散货运输

（

上海

）

有限公司

1

亿

2012.11.21-2022.8.8

小 计

41.85

亿

-

货币单位

：

美元

9

中海发展

（

香港

）

航运有限公司

中国矿运有限公司

1.8424

亿

2015.5.28-2018.5.25

（二）中海发展及其子公司与拟出售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往来款情况如下：

序号 应收方 应付方 金额

货币单位

：

人民币元

1

中海发展

中海散运

1,690,610,198.81

2

中海散货运输

（

上海

）

有限公司

652,417,661.07

小 计

2,343,027,859.88

货币单位

：

港币元

3

中海发展

（

香

港

）

航运有限

公司

中海散货运输

（

上海

）

有限公司

237,358,545.74

4

中海散货运输

（

香港

）

有限公司

773,754,027.52

5

锂川航运有限公司

-333,145,244.83

6

平安航运有限公司

616,791,830.95

7

希望航运有限公司

201,394,069.79

8

吉祥航运有限公司

293,357,485.92

9

繁华航运有限公司

565,761,045.85

10

荣华航运有限公司

-1,249,958,397.32

11

韶华航运有限公司

567,116,080.91

12

年华航运有限公司

693,354,374.12

13

英华航运有限公司

579,735,189.61

14

才华航运有限公司

554,323,449.37

15

嘉惠山航运有限公司

248,555,128.99

16

嘉隆山航运有限公司

223,791,946.39

17

嘉茂山航运有限公司

269,814,709.65

18

嘉盛山航运有限公司

233,049,182.07

19

中海散运

（

香港

）

维利有限公司

14,355.00

20

香港海宝航运有限公司

521,731,817.64

21

中海浦远航运有限公司

148,546,736.02

小 计

5,145,346,333.39

二、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解决时间、具体解决安排

根据中海发展与中远集团于2015年12月11日签署的《资产购买及出售框架协议》，拟出售标的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对中海发展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债务应妥善处理， 具体方式将由双方和/或交易各方签署

补充协议或具体的资产购买/出售协议约定。 根据中海集团及中远集团共同作出的进一步承诺：（1）中海

散运及其子公司、内部散运整合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对中海发展及其子公司的借款及往来款所产生的债

务应由中海集团和/或中远集团和/或其各自指定的关联方于中海发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割日之前或交

割日当天清偿完毕，以确保交割完成后拟出售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占用中海发展及其子公司非经

营性资金的情形；（2）相关各方须分别承担的具体债务金额，将于中海发展召开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的第二次董事会之时，在交易各方签署的《资产购买及出售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或具体的资产购

买/出售协议中作出明确约定。

中海发展将于上述债务清偿完毕后，及时履行公告及披露义务。

三、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在重组预案“第四章 拟出售资产的基本情况”之“十六、拟出售资产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及为关联方提供担保情况”中对本次交易中拟出售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往来款

及借款债务解决安排进行了补充披露。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资产购买及出售框架协议》的约定及中海集团与中远集团作出的

进一步承诺，拟出售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对中海发展及其子公司负有的相关债务已作出妥善安排，并将

于本次重组交割时或交割前清偿完毕， 不存在利用重大资产重组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因此，上述债务的清偿安排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办法》相关要求，在该等债务清偿安排切实履行的情

况下，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障碍。

五、律师核查意见

根据《资产购买及出售框架协议》的约定及上述中海集团与中远集团作出的进一步承诺，拟出售标

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对中海发展及其子公司负有的相关债务已作出妥善安排，并将于本次重组交割时或交

割前清偿完毕，不存在利用重大资产重组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国浩律师（上

海）事务所认为，上述债务的清偿安排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办法》相关要求，在该等债务清偿安排切实履

行的情况下，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障碍。

问题4、预案显示，拟购买资产大连远洋在2015年1-9月、2014年度、2013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6.2907亿元、-3.7317亿元、-9.0949亿元， 经营性现金流量在各会计期间波动较

大。 （1）请补充说明标的资产净利润、经营性现金流量产生较大波动的原因，并就此提示风险；（2）请列

明标的资产最近两年又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并说明标的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波动情

况，并说明其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请财务顾问、会计师发表意见。

答复：

2013年、2014年合并报表数据为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数据，2015年1-9月合并财务报表数据为模

拟改制后财务报表数据。

一、标的资产净利润、经营性现金流量产生较大波动的原因

（一）标的资产最近两年及一期利润表的主要构成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2013

年

营业收入

3,632.30 4,126.55 3,607.71

营业成本

2,796.68 4,115.29 4,139.11

营业利润

576.53 -359.91 -859.71

利润总额

633.09 -317.95 -934.90

净利润

632.48 -403.91 -944.5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29.07 -373.17 -909.49

（二）标的资产最近两年及一期经营性现金流量的主要构成

单位：百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2013

年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756.69 4,042.74 3,529.14

收到的税费返还

132.81 9.30 1.82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24.13 357.37 26.1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313.64 4,409.41 3,557.13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049.25 3,056.47 3,081.3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44.86 587.98 587.76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82 65.26 37.29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9.04 209.57 90.5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22.97 3,919.28 3,796.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0.67 490.13 -239.82

（三）标的资产净利润、经营性现金流量产生较大波动的原因

1、最近两年及一期，标的资产净利润、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逐年增加的趋势。 2014年较2013年有

所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油轮市场回暖，经营活动产生的收入增加所致；2015年1-9月较2014年同期，油轮市

场持续景气，经营活动产生的收入水平持续增加，同时受益于燃油成本的下降，因此净利润及经营性现金

流净额大幅增加。

2、最近两年及一期，标的资产的主营业务成本中约35%为燃油成本，燃油价格与原油价格高度相关。

2013年国际原油价格在85-110美元/桶之间徘徊，2014年上半年开始高位震荡，并逐级下跌，到2014年底

达到55美元/桶上下，2015年1-9月仍在低位运行，因此标的资产在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期间，主营业

务成本得以大幅降低。

综上所述，由于燃油价格逐年下跌降低了标的资产的主营业务成本支出，同时油轮市场自2014年10

月以来持续景气，油轮运价水平的提升也提高了标的资产的经营业务收入，这是标的资产最近两年及一

期的净利润和经营性现金流量大幅变动的主要原因。

由于标的资产的盈利能力与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及油轮运价波动密切相关， 与油轮市场景气度高度相关，

国际原油市场的变动及由此带来的油轮运价的变化及油轮市场景气度的变化，将对标的资产的盈利能力

直接造成影响。

（四）油轮运价的波动对标的资产的盈利能力的影响作敏感性分析

2013年、2014年、2015年1-9月， 标的资产VLCC船队收入占标的公司总运输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72.17%、72.82%、73.71%。

大远公司/大连远洋最近两年及一期VLCC船队营运天数、平均运价水平及VLCC船队净利润情况如

下表所示：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2013

年

VLCC

营运天数

（

天

） 6,399.38 7,861.19 7,619.35

VLCC�TCE（

美元

） 43,810 28,261 18,838

平均汇率

（

元

/

美元

） 6.176 6.142 6.197

注：TCE指净收入相当期租水平=（收入-变动成本）÷航次天

以VLCC船队运价变动为例，分析标的资产盈利能力与油轮运价波动敏感性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VLCC

期租水平变动幅度

对应合并口径净利润金额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2013

年

-10% 45,933.16 -54,035.27 -103,352.76

-5% 54,590.58 -47,213.13 -98,905.38

-1% 61,516.52 -41,755.43 -95,347.48

0 63,248.00 -40,391.00 -94,458.00

1% 64,979.48 -39,026.57 -93,568.52

5% 71,905.42 -33,568.87 -90,010.62

10% 80,562.84 -26,746.73 -85,563.24

以上分析是在假设VLCC期租水平变动而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在考虑所得税影响后所计算

的VLCC期租水平变动对大远公司/大连远洋合并口径净利润影响的静态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二、标的资产最近两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情况、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波动情况及其可持

续性和稳定性

（一）标的资产最近两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的主要构成

单位：百万元

项 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度

2013

年度

1、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2.09 -88.47 -69.83

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97.64 192.09 10.47

3、

持有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或投资收益

-1.02 -29.77 3.82

4、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7.08

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2.50 -61.69 -16.31

6、

其他

13.71

合计

79.10 12.15 -58.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29.07 -373.17 -909.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49.97 -385.33 -851.35

注：2015年1-9月合并数据未经审计

（二）标的资产非经常性损益的主要情况说明

1、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是处置船舶产生的净损失。 由于“拆旧建新” 的政策

原因，大远公司/大连远洋对老旧船舶进行拆除淘汰，随着2014年起新建船舶的陆续接船，后期对老旧船

舶的淘汰步伐将减慢，但仍将对部分老旧船舶进行拆除淘汰。

2、计入当期的政府补助项目：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是收到船舶报废更新补助资金，自2014年起陆续

到位。

除上述由于老旧船舶拆除淘汰以及收到的船舶报废更新补助资金外，大连远洋其他非经常性损益所

占比重不大。

（三）标的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波动情况，以及其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2013-2014年由于收到的船舶报废更新补助资金尚不能弥补拆船净损失，故扣除上述非经常性损益

后净利润都有所增加。

后期船舶报废更新补助的持续性尚不能确定，但由于老旧船舶拆除已经大部分完成，不会对大连远

洋以后年度产生较大的影响。

三、补充披露情况

（一）公司在重组预案“第七章 风险因素” 之“三、业务与经营风险”及“重大风险提示” 之“三、业

务与经营风险”中对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净利润、经营性现金流量产生较大波动的风险进行了补充披露。

（二）公司在重组预案“第五章、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之“六、拟购买资产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

指标” 中补充了拟购买资产最近两年又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由于大连远洋的盈利能力与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及油轮运价波动密切相

关，与油轮市场景气度高度相关，国际原油市场的变动及由此带来的油轮运价的变化及油轮市场景气度

的变化，将对标的资产的盈利能力直接造成影响；大连远洋最近两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主要由非流动

性资产处置损益和计入当期的政府补助项目构成，后期船舶报废更新补助的持续性尚不能确定，但由于

老旧船舶拆除已经大部分完成，相关非经常性损益不会对大连远洋以后年度产生较大的影响。

五、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上述财务数据均已经披露，都已经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进行适当的会计处理。

由于大连远洋的盈利能力与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及油轮运价波动密切相关，与油轮市场景气度高度相

关，国际原油市场的变动及由此带来的油轮运价的变化及油轮市场景气度的变化，将对标的资产的盈利

能力直接造成影响；大连远洋最近两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主要由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和计入当期的

政府补助项目构成，后期船舶报废更新补助的持续性尚不能确定，但由于老旧船舶拆除已经大部分完成，

相关非经常性损益不会对大连远洋以后年度产生较大的影响。

问题5、拟出售资产标的存在三宗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未决诉讼，请公司补充披露是否对上述诉

讼事项计提预计负债、对预估作价的影响以及与交易对方对上述事项的安排。 并请财务顾问、会计师对上

述事项发表意见。

答复：

一、对未决诉讼影响情况的答复

拟出售资产标的存在的三宗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未决诉讼包含：

（一）中海散运所属“碧华山” 轮与厦门力鹏船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鹏船运” ）所属的“力鹏

1”轮发生碰撞。力鹏船运及货主提起诉讼，中海散运亦起诉力鹏船运。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就中海散运提起

的再审申请组成合议庭立案审查。

由于目前案件尚在审理中，中海散运是否需要承担赔偿义务的可能性尚无法判断，可能产生的赔偿

义务金额亦无法确认，故中海散运未对该事项计提预计负债。 同时，“碧华山” 轮案件发生前中海散运已

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船壳险及船东责任保赔险，因此即使最终判决裁定中海散运承

担赔偿责任及船舶损失，相关损失也将由保险公司及保赔协会全额承担。 故该未决诉讼不会对中海散运

造成预计损失，不会对预估作价构成实质影响。

（二）中海散货运输（香港）有限公司将其租入的“SANKO� KING” 轮以定期租船合同方式转租给

Uniocean�Maritime� Co.,� Ltd.（以下简称“Uniocean” ）。Uniocean单方毁约提前还船给中海散货运输

（香港）有限公司。 双方就Uniocean违约还船一事，在广州签署了《和解协议书》，截至目前，Uniocean仅

赔付中散香港134万美元，尚欠465万美元。 2015年6月，中海散货运输（香港）有限公司向广州海事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Uniocean承担不依《和解协议书》约定支付和解款的违约责任。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或有事项形成的或有资产只有在企业基本确定能够收到的情况下，才能

转化为资产并予以确认。 考虑到诉讼尚未判决且对方公司的偿债能力无法确定，故中海散货运输（香港）

有限公司未确认资产。 该诉讼事项不会对预估作价构成实质影响。

（三）才华航运有限公司的“中海才华”轮在与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安全管理委托协

议》期间船舶失控，碰撞多艘停靠的船舶，并碰撞大连南成修船有限公司船厂的浮船坞及其他设施。 目前

大连南成修船有限公司对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和才华航运有限公司提起诉讼，案件尚未审结。

由于目前案件尚在审理中，才华航运有限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赔偿义务的可能性尚无法判断，可能产

生的赔偿义务金额亦无法确认，故才华航运有限公司未对该事项计提预计负债。 同时，“中海才华” 轮在

案件发生前已向海宁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投保了船壳险及保赔险，因此即使最终判决判定才华航运有限公

司承担赔偿责任及船舶的损失，相关损失也将由保险公司及保赔协会全额承担。 故该未决诉讼不会对标

的公司造成预计损失，不会对预估作价构成实质影响。

二、对交易对方安排的答复

根据中海发展与中远集团签署的《资产购买及出售框架协议》，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审计基准日

止的过渡期间，拟出售资产因盈利及其他任何原因造成的权益增加由拟出售资产转让方享有，拟出售资

产受让方应以等额现金向拟出售资产转让方支付；拟出售资产因亏损及其他任何原因造成的权益减少由

拟出售资产转让方承担，拟出售资产转让方应以等额现金向拟出售资产受让方补足。

因此，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审计基准日止的过渡期间内，上述未决诉讼事项对拟出售资产损益的

影响将由公司承担；交割审计基准日后，上述未决诉讼事项对拟出售资产损益的影响将由拟出售资产受

让方承担。

三、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在重组预案“第四章 拟出售资产的基本情况” 之“十五、拟出售资产重大诉讼、仲裁情况” 中

对拟出售资产标的存在的三宗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未决诉讼事项计提预计负债、 对预估作价的影响

以及与交易对方对上述事项的安排进行了补充披露。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拟出售标的公司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上述诉讼事项进行了

适当的会计处理，上述事项不会对预估作价构成实质影响。 交割审计基准日后，上述未决诉讼事项对拟出

售资产损益的影响将由拟出售资产受让方承担，上市公司在交易后无需继续承担该等责任，该等安排符

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拟出售标的公司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对上述诉讼事项进行了适当的会计处理，上述事项不会对预估作价构成实质影响。

特此公告。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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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拟筹

划重大事项，经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8月10日起停牌。 2015年11月9日晚，本公司发布了《中海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临2015-074）， 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11月10日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本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2015年12月11日，本公司召开2015年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相关议案，并披露了《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购买预案》及其摘要等信息披露文件。 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过渡期后的后续监管安排》的通知，

上海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 因此，公司A股股票自2015年12月

14日起继续停牌。

2015年12月22日，本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及购买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5]204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问询函》的

要求，本公司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及回复，并对《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购买预

案》等文件进行了修订和补充。有关回复及修订后的《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购买预案》

及摘要等信息披露文件，本公司将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刊登相关公告。

根据有关规定，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A股股票将于2015年12月25日起复牌。 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尚须待涉及的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并由董事会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